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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《 2011 年強制性公積金計劃 (修訂 )(第 2 號 )條例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資格檢定考試  
 
 目前，任何人都必須在強積金中介人考試 (資格檢定考試 )中，考

取合格的成績，才可獲註冊成為強制性公積金 (強積金 )中介人。資格

檢定考試的範圍涵蓋多個課題，包括強積金制度的規管架構和主要特

點、強積金受託人的職能、強積金投資事宜、職業退休計劃及強積金

制度的銜接安排和強積金中介人操守守則。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

(積金局 )編製了一套研習資料手冊，以助參加資格檢定考試的準強積

金中介人應試。資格檢定考試的範圍和研習資料手冊均可在積金局的

網站閱覽。  
 
2. 在新的法定規管制度下，任何個人都必須先在資格檢定考試中考

取合格的成績，才符合資格申請註冊成為強積金中介人。這和現時的

安排一致。為確保申請人掌握最新的強積金知識，申請人日後必須在

緊接申請日期前的一年內，在資格檢定考試中考取合格的成績。而假

如申請人在緊接申請日期前的三年內是強積金中介人，以及其最近一

次註冊並非因違反持續專業進修規定而遭撤銷，則上述考試規定並不

適用。積金局現正更新資格檢定考試的範圍及《研習資料手冊》的內

容，以配合新法定規管制度的推行及強積金制度的其他最新發展。  
 
 
持續訓練要求  
 
3.  現時，已註冊的強積金個人中介人須符合持續專業進修規定，

才可維持註冊資格。持續專業進修規定包括每曆年須進修 2 小時的核

心課題（包括強積金和有關法例、相關的強積金守則和指引、和強積

金制度的最新發展等）和 8 小時的非核心課題（包括金融產品、風險

管控等）。  
 
4.  在將來的法定規管制度之下，一名已註冊的強積金個人中介人

須繼續符合持續專業進修要求。在擬議法例下，如強積金中介人未能

符合持續專業進修規定，積金局將獲賦權撤銷其註冊資格。  
 
5.  積金局會不時檢討資格檢定考試的範圍和持續專業進修規定

的涵蓋課題，確保註冊強積金中介人擁有所需的最新強積金知識，以

保障計劃成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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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資格檢定考試和持續訓練要求的過渡安排  
 
6.   在過渡期間以及過渡期後，所有現時的個人強積金中介人將須

繼續遵守持續訓練要求，而參加資格檢定考試以獲得註冊的要求，一

般將不適用於現有強積金中介人在過渡期內所作出的註冊申請。  
 
 
方便現有強積金中介人順利過渡的支援措施  
 
7.   為協助現有和將來的強積金中介人熟習「僱員自選安排」和將

來的法定規管制度，積金局已成立了專責小組，在落實「僱員自選安

排」之前設計訓練課程。  
 
8.   自 2011 年起，積金局為職業訓練局、香港證券專業學會和主

要公司中介人培訓部門的訓練人員安排了導師培訓工作坊，讓他們為

強積金個人中介人提供培訓課程。培訓課程提供關於「僱員自選安排」

的目標和運作的實務資訊和最新消息，和將來的法定規管制度以及它

對強積金中介人的影響。培訓課程亦會涵蓋強積金中介人操守守則。

在這方面，積金局會於 2012 年 3 月向業界發出新守則的草稿，以作諮

詢。此外，積金局會就強積金中介人註冊和培訓發出新指引，協助現

有和將來的強積金中介人適應將來的規管制度。 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 
二零一二年二月十七日  
 
 
 




